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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燕 苏振

坐在路边下棋，输油管爆炸，人被水泥板
砸瘪；旅途中，大巴与装有易燃易爆品的小
货车相撞、爆炸，人没了；工作在厂房里，粉
尘爆炸，车间成了“火药库”……这些近乎魔
幻的惨状，近年来连续成为血淋淋的安全事
故。

在 12 月 24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
国务院安全生产报告过程中，多位常委会组
成人员谈到近年来发生的多起严重事故，提
醒“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并为如何更安
全生产提出建议。

企业对安全生产没有都“动”起来

“一定要想方设法让企业真正重视安
全生产并行动起来。 ”韩晓武委员说，对待
安全工作，有的地方是政府比企业着急、政
府的声音比企业大、 政府做的工作比企业
多，企业并没有全部“动”起来。 他建议要抓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尽快编制、完善
相关行业的安全生产国家标准， 形成比较
健全的安全生产标准规范体系。 还要提高
安全生产违法成本，对违法违规的企业，要
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让违法违规肇事企业

和责任人付出沉痛代价，形成“企业不消灭
事故 、事故就消灭企业 ”的机制 ，倒逼企业
提高安全管理水平。

郑功成委员认为， 在安全生产方面有两
个问题还做得不够好， 一是安全生产中企业
的主体责任落实不了，责任不清、处罚不严，
一些企业安全生产事故连年不断、 职业病频
生，一些企业屡教不改，这和企业主体责任不
清、处罚不重有关系，国有企业也不安全。 二
是政府部门的协同还不够。 他说：“安全生产
管理部门与人社部门甚至更多的部门如果不
能有效协同， 安全生产的形势即使好转也不
可能持久，明年可能比今年要严重，或者明年
好转，后年会更严重。 ”

马志武委员进一步提出：“政府去检查的
时候，通常都是到企业听听汇报，到煤矿转一
下，地方知道要来检查，肯定会有准备，只有
暗访才能看出问题。 ”

姚胜委员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安全生
产法搞一次执法检查。“这个执法检查不一定
要先开大会，再开小会，轰轰烈烈的，可以是
各种形式的检查，以形式简单为好，既不影响
企业生产，也不增加很多成本。 ”

工伤的这笔“账”该重新算算

张兴凯委员曾经算过一笔账：在 2004 年，

特别重大事故每死亡一人的直接经济损失为
36 万元，2014 年已经达到了 187 万元/人，十
年增加了 151 万元/人。 “按此计算，每年少发
生 20 万次事故， 就少死亡和伤亡 50 万人左
右，事故的直接经济损失和间接经济损失就减
少几千亿元，而且使几十万个家庭免遭死伤离
别，这对社会的贡献是极大的。 ”

张兴凯建议有效使用工伤保险基金中
预防事故和职业病的费用，提高该部分费用
的使用效率。 工伤保险基金主要用于三个方
面，即事故的预防、赔付、抚恤，但是由于体
制和机制及其他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工伤
保险的预防事故和职业病的费用大量滞留，
另一方面是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基金严重不
足。 今年，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国务
院应急办等部门开展了事故情景构建，再制
成宣传片，在全国免费发放和播放，这对提
高国民安全素质和安全水平有很大的作用。
但是由于费用问题，宣传片还很少，如果将
部分工伤保险基金用于这项工作，经费也就
没有问题了。

据介绍， 工伤保险的制度安排在安全生
产中非常重要。在德国，工伤保险制度起源时
就是以追求“零工伤”为目标的，大量的费用
是用于工伤预防和工人培训。

郑功成委员说：“现在工伤保险好像和国
家安监部门没有关系， 当初制定 《社会保险
法》的时候，我曾再三提出工伤保险，要重视

工伤与职业病的预防和防范， 如果工伤保险
制度不能和预防工伤有机结合， 这一制度的
功能就大打折扣了。 ”

丛斌委员建议提高工伤的补助和死亡的
抚恤标准，真正体现以人为本。 国家要出台硬
性规定，提高工伤的补助标准，提高死亡的抚
恤标准。 “我认为这是一个倒逼机制。 之所以安
全事故频频发生， 是死了人以后或致残了、受
伤了以后，企业主给伤者的补偿太少。 老百姓
说我们的命不值钱，外国人的命值钱，这个现
象在有些地方还很严重。 这样倒逼企业主在安
全生产制度建设、设备改造方面采取积极的态
度。 ”

城市下的油气管网隐患多

去年年末青岛发生输油管道爆炸事件
后， 人们把目光投向了隐藏在每个城市下面
的各种管道上。

有委员曾做过研究，发现城市地下有油、
气、电、热、排水等大量的管道，这些管道年久
失修，且纵横交错，而且划归各个部门，缺乏
统一布局和系统设计。

方新委员说， 现在很多大城市就像坐在
火山口上一样，有很大的安全隐患，随时可能
出现重大的安全事故。“我们现在正在快速地
城镇化，建地面的建筑物快，对地下的功夫下

得不够。 因此，新建的城市，从源头上就要把
地下做好，要有合理布局和系统设计。 ”

一次次惨痛的安全事故告诉人们， 安全
隐患几乎无处不在，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在什
么地方，会出现像青岛、大连、南京化工厂爆
炸这样的事。

“全国的城市都坐在燃气管道上，任何一
个燃气管道如果出了问题，城市都可能出现毁
灭性灾害。 ” 王万宾委员说, 城乡全部都通了
电，如果电力供应线路上出了情况，可能会出
现严重问题；很多城市都是大工业支撑着，巨
型的石油化工企业，巨型的钢铁联合企业，都
是易燃易爆的重大隐患源；大量城市地铁，如
果产生问题会出现大面积塌方， 后果不堪设
想。因此我国进入工业化、城镇化阶段，对于安
全生产所面临的严峻局面要有清醒的认识。

吕祖善委员说 , 现在安全生产中一个
大隐患是油气管道的安全问题， 油气管道爆
炸事故已发生多次。据了解，前一段时间作了
排查，报告中也提到有六千多个隐患。这与我
们多年来城镇的规划有关， 有的城市这些管
道在什么地方，谁也讲不清楚。再加上早期的
管道已经老化， 这些都成为城市地下的定时
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炸，这些都是政府
的直接责任。报告中提到六千多的隐患，究竟
怎么办，如果出了问题，就是群死群伤。 什么
时候消除报告中一字未提，希望把这个作为
安全生产下一步狠抓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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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高院设全员导诉机制
本报讯 （记者邢生祥 通讯员袁有

玮 钟恩）针对当事人对法院工作流程不
清楚、进到法院无所适从的困惑，青海省
高级人民法院日前制定 《青海省高级人
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导诉工作制度》，自
12 月 1 日起，全院干警全员轮流参与导
诉工作，有效减少群众诉累，方便群众诉
讼，建立和落实全员导诉工作机制，推动
立案信访窗口规范化建设。

据了解， 这些制度包括院领导和各
部门负责人，在每个工作日，保证一人在
导诉台值班，并遵循“热情迎、耐心听、认
真办”的原则，负责对立案、递交诉讼材
料、 涉诉信访的当事人引导到立案大厅
或信访大厅接待； 对初次参加诉讼活动
的群众，为其作合理的诉讼指导，释明法
律，告知司法救助规定，提示诉讼风险，
提供诉讼指南， 指导当事人正确行使诉
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使其获得程序上
的指引等。

山东开展校车安全专项整治
本报讯 （记者丛民）记者日前从山

东省公安厅了解到， 该省交管部门将在
全省开展为期 4 个月的校车安全隐患专
项整治行动。 整治行动中将对校车建立
管理台账，并将实行户籍化管理。

据山 东省公 安 厅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此次整治将校车 、无校车标牌 ，未
经公安、教育部门认可的“黑校车 ”、学
生家长租用社会非法运营车辆 、 学生
家长自行拼车接送学生的车辆作为整
治重点。 对每辆校车、接送学生车辆及
驾驶人严格落实安全责任人 、 安全承
诺、有安全措施 、安全检查记录和安全
设施五项要求。

据统计，山东省共有 1096 万名中小
学生、 注册在案的接送学生车辆 10333
辆，其中校车共计 7719 辆，13012 名注册
在案的校车司机。截至目前，该省共开展
排查 8676 所学校、检查 8208 辆校车、查
扣黑校车 224 辆， 查处超员车辆 66 起、
262 起各类校车违法行为。

近段时间，滴滴打车、快的打车等打车
软件平台纷纷推出“专车”服务。 但是随着杭
州、南京等地的交管部门相继开出“专车罚
单”，“专车”是否合法、“专车”的服务模式是
否属于“黑出租”等问题引来各种争议。

“专车”是“黑车”？

今年 10 月底 ， 沈阳市交通局明确表
示，滴滴专车等专车服务属于非法运营，并
表示，一旦查处，将按“黑车”处理，给予处
罚。

“专车”是“黑车”吗？ 一般来说，大家常
见的“黑车”是直接违反了《道路运输管理条
例》， 进行非法载客， 大多是个人行为；“专
车”则有些不同，是有需求的客户通过打车
软件构建的平台，先在汽车租赁公司租赁一
辆汽车，然后再从劳务公司为自己雇佣一名
司机，从而实现“专车”服务。

那么，这个实现“专车 ”服务的过程合
法吗？ 从表面上分析， 专车软件作为第三
方 ，仅提供信息服务 ，不涉及 “专车 ”的运
营； 有需求的客户与汽车租赁公司发生租

赁关系，并不提供代驾服务，租赁公司也未
超出经营范围； 客户与代驾司机产生雇佣
关系，性质是代驾，其驾驶租赁汽车不需要
营运证，不违反《道路运输管理条例 》。 因
此，从表面上看，“专车”的运营模式并无违
法违规之处。

但是，看似合理的“专车模式”背后暗藏
风险：一方面，根据公安部相关规定，营运性
质的小客车每年必须年检一次，而非营运性
质的租赁汽车六年内可以不年检，同时客运
车辆还有一定的使用年限，如小、微型出租
客运汽车为八年，而租赁汽车并无使用年限
限制。目前市场上的“专车”一般从租赁公司
租赁，如果用户量过大将与营运车并无实质
区别，却又不用每年年检，易存在安全隐患；
另一方面， 出租车司机与乘客之间是运输合
同关系，在乘客发生意外时，责任由出租车司
机的雇主即出租车经营公司承担； 而在 “专
车”服务中，乘客与私家车司机形成雇佣合同
关系，根据相关规定，除因驾驶员故意或重大
过失，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外，如果驾驶员无过
错，非但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乘客作为雇佣
方还要承担驾驶员受伤的赔偿责任。 这样一
来，悄无声息地就将风险转嫁到乘客身上。

黑白难辨乘客权益难保

从媒体报道中看，现实中很多乘客通过
“专车”服务招募来的车辆多为未经备案、许

可的私家车。这些私家车主在接受租赁公司
简单培训后，摇身一变成了“代驾司机”，他
的车也成了“公司出租用车”。这些私家车缴
纳的保险额度一般较低，发生意外时客户权
益难以得到全面保障， 即使投保高额保险，
但由于保险范围限定在非营运项目，保险公
司也不会理赔。

此外，“专车”服务的价格一般都比普通
出租车贵，甚至要贵出一两倍。而且很多“还
不收现金，只接受支付宝或信用卡，还没有
打的票。 ”如此一来，坐一次专车下来，成了
一次“无凭无据”的旅行。

根据 《道路运输管理条例 》的相关规
定，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而擅自从事
道路运输经营的行为构成非法营运。 这些
从事 “专车 ”服务的私家车实属于 “黑车 ”
范畴，因此，杭州、南京等地的交管部门对
披着 “专车 ”外衣的私家 “黑车 ”进行了行
政处罚。

“专车”不该“一禁了之”

“专车”服务作为一种新兴事物 ，在运
行之初给很多乘客带来了方便 ，但同时也
暴露出重重隐患 。 私家车主利用打车软
件，实现了车辆私用性质与运营性质的随
意切换，但这切换的自由带来的却是市场
秩序的混乱和责任主体的缺失。 针对如此
现状 ，有的地方主管部门采取了 “一律封

杀 ”的做法 ，只要出现 “专车 ”服务 ，就按
“黑车”论处。

事实上，乘客选择“专车”服务，不过是
很多城市打车难的一个侧面反映，如果将这
一新生事物“一棍子打死”，对解决打车难毫
无益处。或许相关部门还应多想办法，让“专
车”服务既能方便市民又能规范运行。

一方面， 相关部门应该通过法律规范
“专车”服务，确保市场规则的公平性与可靠

性，使乘客坐车坐得安心，“专车”司机开车
开得舒心；另一方面，相关部门应对“专车”
服务模式的加以研究，尽早出台相关规定规
范这一新兴服务模式，使专车软件作为用车
客户和汽车租赁公司之间的信息沟通平台，
不应仅坐收“渔翁之利”，还应担负起其所提
供的租赁汽车符合营运条件的基本责任，避
免“假专车”混入“正规军”进行非法营运。

作者单位：北京市门头沟区法院

“专车”服务还是“黑车转世”？

这是一个仅有 4 位在编法官的基层小法
庭， 却是响当当的全国首家环保法庭 。 从
2007 年成立至今，贵阳清镇市环保法庭践行
着它的“环保司法”梦，在探索环境司法专门
化道路上创下了多个全国首例。说起梦想，庭
长罗光黔告诉记者：“尽管是摸着石头过河，
但希望我们这个小小的法庭能为全国环境司
法探索经验， 推动早日成立专门的环保法
院。 ”

从贵阳城区出发，驱车半个多小时，记者
来到了这个地处清镇市红枫湖风景区的生态
保护法庭。 法庭的白色小楼在红枫湖的环绕
中显得格外动人。 “现在的红枫湖是一潭清

水，但在几年前，这个贵阳市民的大水缸却遭
遇过水质污染、蓝藻横行的侵害，严重危及几
百万市民的饮水安全。”罗光黔指着眼前的红
枫湖向记者介绍。

为了不让“水缸”变成“染缸”，2007 年 12
月， 刚成立一个月的清镇市环保法庭， 便将
“第一把火 ” 烧向了红枫湖上游的排放元
凶———贵州天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2007 年 12 月 27 日，贵阳市两湖一库管
理局代表受侵害民众，提起了公益诉讼。清镇
环保法庭随即受理了此案， 经过质证和几轮
辩论，不足 20 天时间，顺利宣判。在后续执行
过程中，天峰公司主动全面关停生产线，使红
枫湖的污染源头彻底清除。随后，贵阳市政府
也加大了对红枫湖的治理和监管力度。如今，
红枫湖水质已达到国家饮用水水源标准。

就这样， 新生的环保法庭打响了成立后

审理环保案件的第一枪， 不仅得到了贵阳市
委市政府及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 还得到了
最高人民法院的肯定。 作为当时这起环保案
件的审判法官，罗光黔充满自豪。

此后，这个专门受理环境保护案件的“特
殊”法庭，在开展环境公益诉讼、探索跨区域
集中管辖、推行环保案件“三诉合一”等方面
积累了宝贵经验， 为全国开展环境案件审判
做出了探索，创下多个国内首例。

2010 年 12 月 30 日，贵阳一家造纸厂的
老板因为偷排污水被告上法庭。 令他意想不
到的是，告状的居然是跟他扯不上任何关系、
远在北京的中华环保联合会。 这是我国第一
起进入审判程序并且环保组织诉求得到法院
支持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尽管司法大门已开启， 但真正畅通法治
渠道解决环境纠纷仍面临重重困难。“由于许

多环境案件的受害方是老百姓， 因受环境诉
讼成本高、举证难等原因，很多污染受害人宁
肯‘信访’而不‘信法’。 有时我们的环保法官
还要到现场， 开展实地调查， 协助受害人举
证。 山区条件恶劣，与排污企业斗智斗勇，有
时候一个案件要来回跑好几趟。 ”罗光黔说。

比如，许多排污企业夜间偷排，法庭工作
人员不得不摸黑赶到排污现场， 等自然光源
足以支持录像后再拍照、取样，这些搜集来的
排污证据， 有力地保证了环境案件的顺利审
理。

2013 年 3 月 1 日，为更好地服务于贵阳
生态文明建设， 清镇环境保护法庭正式更名
为“生态保护法庭”，以加大对自然生态系统
的保护力度。 “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
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醒目的横幅悬
挂在法庭的楼前。 7 年来，罗光黔和他的同事

们也在边办案边钻研， 不断加强对环境知识
的研究。 如今，他们每个人不仅是法庭法官，
还都成了环境问题专家。

“当初听说要来这里工作，待遇降低，又
是郊区，还打过退堂鼓。 现在，我真的挺喜欢
这份工作。”罗光黔突然认真地对记者说，“我
们自己也要喝干净的水、吃安全的食物、呼吸
清洁的空气， 维护生态环境健康关乎我们的
家人和整个社会， 我们在做一件有利于人民
生命安全的大事。 ”

据了解，截至目前，全国已有 １６ 个省区
市设立了百余个环境保护法庭、 合议庭或者
巡回法庭。今年 7 月，最高人民法院也成立了
专门的环境资源审判庭。

“办案不是目的，通过司法手段，切实解
决环境问题，实实在在为环境保护出力，才是
环保法庭的意义所在。 ”罗光黔说。

陈暐/东方 IC

中国首个环保法庭的“环保司法”梦
■新华社记者 姜潇 闫起磊 孔张艳

河北“毒烧饼”案店主被判刑
本报讯（特约记者朱润胜 通讯员李

永利 王立佳）12 月 22 日， 河北秦皇岛一
面食店店主俞某，因为了让所卖的烧饼口
感卖相好，同时达到制作发酵周期短等目
的，制作含铝泡打粉的“毒烧饼”获刑。

经有关部门抽样检测，俞某所制作、
销售的烧饼中， 铝元素含量高达每公斤
302 毫克，严重超出国家标准，并足以造
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
性疾病。 12 月 22 日，法院一审以生产、
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判处俞
某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
3000 元。

记者从秦皇岛市食药监局了解到，
从今年 7 月 1 日开始， 三种含铝的食品
添加剂（酸性磷酸铝钠、硅铝酸钠和辛烯
基琥珀酸铝淀粉） 不能再用于食品加工
和生产；馒头、发糕等面粉制品（除油炸
面制品、挂浆用的面糊、裹粉、煎炸粉外）
不能添加含铝膨松剂； 膨化食品中不再
允许使用任何含铝添加剂。

■ 本报记者 张伟杰

�2013 年 11 月 23 日，山东青岛开发区爆炸后的公路废墟。 东方 IC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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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建议提高安全生产违法成
本，让违法肇事企业和责任人付出沉痛代价

民航年查处 ６６起虚假恐怖信息
据新华社电 （记者钱春弦） 今年以

来， 我国民航全行业不断深化和落实持
续安全理念， 安全状况好于世界平均水
平。 统计显示，今年我国民航查处 ６６ 起
虚假恐怖威胁信息。

中国民航局副局长周来振 ２５ 日在
全国民航工作会议上说，今年以来，我国
空防安全工作不断深化， 深入开展风险
防控和应急处突工作。 圆满完成亚信峰
会 、 青奥会和第 ２２ 届亚太经合组织
（ＡＰＥＣ） 峰会等重大会议和国家重要活
动的运输及安全保障任务。 查处 ６６ 起编
造虚假恐怖威胁信息的非法干扰事件，
完成“平安机场”建设专项行动。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编造、
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虚假恐怖信息”是
指以发生爆炸威胁、 生化威胁、 放射威
胁、劫持航空器威胁、重大灾情、重大疫
情等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事件为内容，
可能引起社会恐慌或者公共安全危机的
不真实信息。


